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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加强长江干线航道的管理和养护，保证航道畅通和

船舶航行安全，进一步发挥长江航运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第二条 凡在宜宾至浏河口长江干线航道上航

行的下列船舶（包括排筏），除第三条另有规定者外，应当

缴纳长江干线航道养护费：（一） 国营、集体专业水运企业

的船舶；（二） 企业事业单位、军政机关的船舶；（三） 个

体船民（联户）的船舶。第三条 下列船舶免征长江干线航道

养护费：（一） 执行国防、治安、消防、救护、防洪、抢险

任务以及从事捕鱼、钻探、测量、检疫、医疗、环保监测、

科学查勘、教练、体育活动的船舶；（二） 工程船舶；（三

） 客渡船舶；（四） 经交通部、财政部共同核准免征长江干

线航道养护费的船舶。 本条第一款第一、二项所指船舶从事

营业性运输时不免征长江干线航道养护费。第四条 长江干线

航道养护费按下列标准征收：（一） 从事营业性运输的船舶

，按运费收入的３％征收；（二） 从事非营业性运输的机动

船舶 ， 按船舶马力、 定额载重吨中大者计征，每马力（或载

重吨）每月征收１．５元；从事非营业性运输的非机动船舶

，按船舶定额载重吨计征，每载重吨每月征收０．５元。第

五条 江海、海江直达运输船舶的长江干线航道养护费，营业

性运输船舶按长江干线段运费计征；非营业性运输船舶按第

四条第二项规定的办法计征。 支干、支干支直达运输的船舶



，航道养护费由起运地的航运（航务）管理部门按本地区规

定和全程运费一次计征；干支直达运输的船舶，航道养护费

由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按本办法规定和全程运费一次计征

。第六条 长江干线航道养护费（除支干、支干支直达运输应

缴纳部分外），由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统一征收。第七条 

长江干线航道养护费作为事业费收入纳入预决算管理。第八

条 长江干线航道养护费应当专款专用，用于航道的养护和管

理。第九条 违反本办法，不缴纳航道养护费的，征收单位除

追缴费款外，可酌情处以应缴费款五倍以下的罚款。第十条 

执行本办法发生争执时，必须先按征收单位的决定缴费，然

后向交通部申请复议，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第十一条 各

类船舶不得因缴纳长江干线航道养护费而提高运价。第十二

条 本办法由交通部、财政部共同负责解释，由交通部制定实

施细则。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１９８７年３月１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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